
在1990年，美国国会创建了第五
类优先就业型移民签证
（EB-5）。此签证类别针对意
在通过投资有利于美国经济并可
创造或保留至少10个美国人全
职就业机会的企业以寻求获得合
法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。目前，
该计划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
（USCIS）管理。每位移民要求
的投资额为100万美元，但是，
如果是投资于农村或高失业率地
区，该金额可降低至50万美元。

标准EB-5项目和区域中心项目
之间存在重要区别。区域中心项
目允许使用经济模型来确定与项
目所有支出相关的间接和诱发就
业机会，包括与投资者出资相关
的支出。这意味着，在区域中心
项目中，外国投资者可以依赖于
直接、间接和诱发就业机会。通
过联邦政府指定的区域中心进行
投资为移民投资者提供了获得永

久居民签证（绿卡）的最快捷方
式。区域中心项目通过指导和专
业管理外国投资者在指定企业和
区域中心重点地区的投资为投资
者创造效益。

美国EB-5签证是永久签证，不需
要未来进行重新鉴定，具有比世
界上任何其他签证更多的优势和
更少的限制。EB-5签证项目对于
年龄、业务培训、管理技能、经
验或语言技能没有要求。

1. 绿卡
2. 资本投资回收
3. 资本投资回报

投资者的需求

• 生活在美国境内
•  永久签证持有人可以享受其他任何美国居民的所有福利
•  签证持有人和他/她的合资格家庭成员均有权就读公立学校，并

有资格获得许多高校提供的“本州学生”或“本地居民”学费优惠。
•  绿卡持有人可以参加美国的保健计划和社会保险。
•  一旦获得永久绿卡，则不需要再进行续展或重新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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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B-5的基础和优势


